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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計畫概述 

一、計畫緣起 

湖山水庫工程計畫設有二條施工導水隧道，其中湖南壩導水隧道已施設完成為第一取出

水工使用，可滿足原規劃供、蓄水功能，如能將湖山壩導水隧道改建為第二取出水工，

可增加水庫應變功能及降低水庫營運風險，依據100年6月至101年12月完成「湖山水庫

備援出水工工程規劃」可行性規劃成果報告，評估結果確屬可行且有必要。 

湖山水庫第二取出水工整體工程內容包含取水塔、輸水路、閘閥室、消能工及下游輸水

管路等。考量水庫營運後再施工將增加工程困難及成本，故配合水庫蓄水期程優先籌應

經費辦理「湖山水庫第二取出水工-取水塔工程」，並已於107年5月完工。 

現為使湖山水庫第二取出水工發揮整體綜效，其下游端輸水路、閘閥室、消能工及下游

連接管路等，亦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，乃彙整下游端設施提送本計畫-湖山水庫第二原

水管工程，案經濟部106年6月21日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陳報行政院在案，於106

年7月10日行政院已核定。 

二、計畫內容 

湖山水庫位於雲林縣斗六市東南方約10公里處(如圖1-1)，水庫集水面積約6.58平

方公里，由於本身集水區有限，故於清水溪流域建置桶頭攔河堰引水以為挹注。湖山

水庫工程完成之後，除了可以配合集集攔河堰聯合運用之外，更可以提供優質可靠的

地表水源，以應公共給水與工業用水之需，然近年來，氣候變異劇烈，多座現有水庫

均面臨淤積問題，導致庫容嚴重減少。 

湖山水庫設有二條施工導水隧道，其中湖南壩導水隧道已規劃為取出水工輸水管

路使用，為充分利用湖山壩施工導水隧道，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(以下簡稱中水

局)經召開多次會議及現場勘查並評估各項方案後，將湖山壩施工導水隧道改建作為備

援取出水工兼作排砂使用較具可行性，且可降低水庫營運之風險、延長水庫壽命，案

經水利署101年6月27日召集現勘及「湖山水庫備援出水工工程規劃」可行性階段成果

研商會議，應屬可行。 

湖山水庫第二取出水工整體工程內容包含取水塔、輸水隧道、閘閥控制室、消能

工及下游輸水管路等，其中位於湖山水庫臨水側之取水塔及輸水隧道等已彙整為「湖

山水庫第二取出水工-取水塔工程」於104年5月21日發包施工，於107年5月完工，為使

湖山水庫第二取出水工發揮整體綜效，遂辦理銜接取水塔之下游端閘閥室、消能工及

輸水管路工程設計工作(以下簡稱本計畫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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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-1 湖山水庫位置圖 

本計畫工程主要工程內容包括輸水路工程、出口工程、下游連接管路工程，說明如

下，詳如圖1-2： 

(一)輸水路工程： 

本工程輸水路主要係將既有湖山施工導水隧道予以保留利用，參照施工導水路

設計報告，既有湖山導水路採重力流隧道設計，而本工程完成後，隧道內部將承受約

60m水頭壓力，故施工接縫處於滿水位狀況下之滲漏情況難以掌握，倘滲水情況嚴重

恐致岩盤發生水力破壞，另湖山導水隧道位於湖山壩右山脊與大壩距離不遠，以水庫

安全考量，應不允許有此疑慮發生。 

本工程兼具防淤功能，耐磨性亦為考量重點，為避免日後維護之困難，輸水路

之型式選擇，考量輸水時管路磨損問題以及管路常處於高水壓狀態，且計畫區域又位

於強震區域，為降低輸水路滲漏進而致大壩不利因素產生之風險，故全段採以鋼管襯

砌設計，總長度約384.1m。 

(二)出口工程： 

本工程於輸水隧道出口下游設置閘閥室一座，閘閥室內設置有輸水管、緊急放

水道以及相關控制閘閥，主要為控制排洪、排淤以及備援供水操作之用。另考量本系

統啟動進行排洪之情形，為減輕排洪對於下游河道之不利影響發生，故於閘閥室出口

處設置消能工一座。 

(三)下游連接管路工程： 

輸水管部分需配合下游連接管路輸水至穩壓池下游銜接既有管路，以達備援供

水之功能。規劃路線主要採既有道路為原則，主要考量因素為避開植物保存區減少工

程對生態環境之影響；另亦盡量避免徵收私有地及拆遷民房情形，除可免除民眾抗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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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造成施工困擾亦可降低工程成本。下游連接管路規劃路線如下說明： 

起點由湖山導水隧道出口閘閥室→聯外水防道路→北勢坑溪左岸穿越至右岸(水

管橋穿越)→沿北勢坑溪右岸聯外水防道路→北勢坑溪與土地公坑溪匯流處下游由右

岸穿越至左岸(倒虹吸工)→沿北勢坑溪左岸聯外水防道路→銜接穩壓池下游連接管

路，總長度約1,125m。 

 

 

 



 

4 

 

圖1-2 湖山水庫第二原水管工程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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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期(年)執行策略 

本計畫經檢討後，擬採二階段辦理，第一階段為委託規劃設計及協辦招標，第二階

段為工程施工。有關本計畫分期(年)執行策略說明如下： 

(一)委託規劃設計及協辦招標(106年-107年) 

本計畫於106年9月至107年6月辦理規劃檢討、基本設計、細部設計及協辦招標

等相關工作，於107年8月完成發包作業。 

(二)工程施工(107年-109年) 

本計畫工程施工所需期程為107年9月至109年12月止，施工廠商須於完成所有工

項，至109年12月底完成供水測試及試營運、完成驗收及付款程序。 

四、計畫效益 

本計畫係將湖山導水隧道改建為第二取出水工輸水路，主要效益包含下列四項： 

(一)穩定供水能力，降低經濟損失 

本計畫增加二個輸水出口，增進水庫營運操作彈性，有助於穩定供水。 

(二)提升防淤能力，延長水庫壽命 

本計畫增加二個排淤出口，可節省清淤費用，減緩水庫淤積速度，延長使用壽

命。 

(三)增加排洪能力，調適氣候變遷 

本計畫增加二個排洪出口，可增加排洪約55cms，有助於調節水庫庫容，增進水

庫營運操作彈性。 

(四)活化原水水質，降低淨水成本 

在施設第二取出水工後，可利用二個取出水工運轉模式之操作，增加水庫水質

流動，促進水質活化，進而達到減少淨水廠原水處理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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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目前執行情形 

一、計畫預定時程 

本計畫期程自民國107年至109年，共計3年，以110年開始運轉為目標，於107年6月

完成規劃與設計，8月完成工程發包，並於107年9月16日申報開工，108年底前工程進度達

55%、109年9月完成主體工程、109年12月完成系統測試。相關期程規劃詳如圖3-1。 

 

 

圖2-1 湖山水庫第二原水管工程計畫預定時程 

 

本計畫主要工程內容為輸水路工程、出口工程及下游連接管路工程，工期為838日曆

天，各項重要工作時程如下： 

1.開工時間：107年9月16日。 

2.輸水路工程：108年1月至108年11月(含既有導水隧道鋼襯與隧道出口輸水路)。 

3.出口工程：107年10月至109年9月(含閘閥室、緊急放流消能工、水工機械及電氣工

程)。 

4.下游接管路工程：108年1月至109年9月(含水管橋及倒虹吸工各1座與管路埋設及銜

接)。 

5.整體系統供水測試及試運轉：109年9月至109年12月。 

6.完工時間：109年12月。 

二、各年度工作執行情形 

(一)施工及測試： 

本案另籌措經費辦理委託規劃設計，於107年6月28日完成細部設計並成立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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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107年7月2日工程標上網公開招標，8月31日決標，9月14日訂約，9月16日申

報開工，9月27日辦理整體施工計畫初稿審查，10月4日辦理開工前地方說明會，

10月8日辦理整體品質計畫初稿審查，預定109年12月31日完工。110年依據「水

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」第17條辦理水利建造物「使用前安全複核」，俟

測試評估運轉正常且無安全疑慮後正式啟用。 

(二)周邊環境改善工程： 

107年計提報1件周邊環境改善工程，雲林縣斗六市公所於107年7月23日提送

「斗六市梅林里福天吊橋燈光改善工程」，案經8月14日辦理現勘，原則尚符

「水資源開發工程計畫辦理周邊環境改善工程處理要點」第2點規定，經彙整陳

報經濟部水利署，水利署於9月27日備查，目前正趕辦委託規劃設計，預定107年

11月30日完成細部設計，12月7日工程上網招標，108年1月16開工，同年3月31日

完工。 

(三)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

本計畫工程已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之規定於102年辦理湖山水庫第5次環境影響

差異分析，並已於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35次會議決議通

過。 

(四)土方處理方式 

剩餘土方以現地處理，不外運為原則，目前規劃暫置於庫區內土方暫置區，

日後相關工程倘有用土需求，則可至暫置區取用。 

三、各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

本計畫預算係自107年度開始編列，至109年共3年度，107年預算執行情形如下: 

107年編列數 107年支用情形 

1億5千萬元 本年度原編預算1.5億元，其中1.12億元流用至烏溪鳥嘴潭

工程計畫，餘3,800萬元，其中委託設計費支用422萬元，工

程保險支用661萬元，空汙費支用57萬元，差旅及其他雜支

約5萬元(截至107年9月底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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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108及109年度預定執行項目 

一、各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

 

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

分年經費 3億元整 5億5千萬元 

 

二、各年度預定執行工作及重大里程碑 

(一)108年度工作內容 

1.隧道鋼襯安裝 

2.高壓滑動閘門製造 

3.鋼管、分岐管及閥類製造 

4.擋土排樁施作 

5.鋼管埋設 

6.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

7.橋梁改建 

(二)109年度施工作內容 

1.出口閘閥室施作 

2.閥類安裝 

3.鋼管埋設 

4.高壓閥動閘門安裝 

5.機電設備安裝 

6.測試及試運轉 

7.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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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進度控管機制 

本計畫執行期間，於每月初填報「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」及「經濟部水利署

專案管考系統」，掌握計畫執行辦理情形及預算支用狀況。每月水利署召開控管會議，協

調工作遭遇困難以利達成各案查核點目標。年底提送次年度之工作計畫書及辦理當年度之

工作評核，滾動檢討每年之績效及次年之工作目標。 


